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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温政办〔2015〕30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温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管理

通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温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管理通则》已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4月 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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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管理通则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管理，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

称控规）实施管理，健全控规实施管理机制，保障规划有效实施，

制定本通则。

本通则适用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地块规划条件之前,按

照一定的程序对地块控制条件的深化完善。同时，城市重点区域

（详见附图）应整体统筹考虑区域特色与亮点，运用城市设计等

技术手段专题论证。

一、指标控制类

１.用地性质。

控规用地兼容性要求可依据本通则的《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定

表》(详见附表)执行。

２.地块边界和面积。

在城市道路、自然山体或水体围合的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

况将地块进行细分或合并。在地块细分或合并时，可增加区间道

路；如取消区间道路或增加城市支路，需进行专题论证后确定。

因地块权属边界与规划用地边界不一致或因道路、河道、各

类工程管线规划实施等因素，可对地块边界进行局部修正。

３.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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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道路与交通设施或公用设施用地（上盖物业等综合开发

地块除外）的容积率可根据相关专项规划或行业标准进行深化完

善，具体包括交通场站用地、交通枢纽用地、供应设施用地、环

境设施用地和安全设施用地。

3.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容积率可根据相关专项

规划，国家、省、市等相关规范和规定要求进行深化完善，具体

包括行政办公、文化设施、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

利、文物古迹等用地。

3.3工业用地容积率可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进行深化完

善。

3.4同一街坊范围内，除3.1至 3.3条文所述的情况外，在不

超过街坊未供地块地上建筑总量10%的前提下：

1）可对单地块地上建筑容量进行深化完善，单地块地上建筑

容量提高幅度不得超过20%；

2）多地块同步实施时，经专题论证后，可对地块间地上建筑

容量进行转移。

3.5 深化完善后地块容积率上下限不得突破国家相关专业技

术规范及政策要求。

４.绿地率。

同一街坊范围内，在不减少街坊绿地面积总量的前提下，可

对单地块的绿地率进行深化完善，调低幅度不得超过该地块总用

地面积的10%；规划确定的绿地与广场用地的绿地率原则上不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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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５.建筑密度。

在符合第4款的条件下可对单地块的建筑密度进行相应深化

完善。

６.建筑高度。

在不影响周边地区及地块其他指标的前提下,可通过城市设

计、视线分析、景观研究等手段，对建筑高度进行深化完善，建

筑高度调高幅度应控制在20％以内。

７.配套设施。

基层社区级公共配套设施，在满足设施的类型、规模等级等

控制要求不降低、配套优先实施和设施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具体

位置可在街坊范围内进行深化完善。

二、线性控制类

１.道路红线。

在道路线形走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因具体工程技术原因（如

高架匝道、交叉口渠化、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设置等）或与文物古

迹和市政管线等发生矛盾时，引起道路规划红线局部修正的，不

影响项目整体实施的，可对道路红线进行局部修正，道路局部修

正后所涉及的地块应该按局部修正后的道路红线实施。

在保证道路线位基本走向不变和红线宽度不减的前提下，可

对城市支路的具体线形和红线宽度进行局部调整。

２.水利蓝线及沿河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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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水利要求的前提下，可对局部岸线进行修正，水利平

衡范围限于实施建设地块内。沿河绿线作相应修正。

３.市政管线。

在不影响输配干管网络布局的前提下，按照配套优先实施的

原则，结合现状地下管网的实施情况，经专题论证后，可对规划

市政管线、管径、路由等进行深化完善。

三、其他

1.场地设计标高。

控规对地块室外场地设计标高为指导性内容，可按周边道路

所涉及的设计标高平均值加上 0.3 米，对室外场地设计标高进行

深化完善；如场地地形复杂，应专题论证后确定。

2.建筑连廊和地下通道。

地块间的建筑连通可根据工程需要实际进行增设或微调。

3.现状保留用地。

控规中认定为“现状保留”的地块，指本规划期内暂时保留

其现状。在对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景观、基础设施配套等无明显

影响的前提下,可增加小型公用设施或非独立占地基层社区级公

共服务设施。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在对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景观、基础设施配套等无明显影响的前提下，可在符合相关技术

标准和规范的前提下进行改扩建。

4.已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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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中认定为“己批用地”的地块，是指已办理相关用地手

续或规划主管部门已出具规划条件的地块，相关指标参照原已出

具的规划条件（含已批总平面图）。若原规划条件确需调整的，应

专题论证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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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定表
一、规划居住用地兼容性规定表

一类居住用地一类居住用地一类居住用地一类居住用地(R1)(R1)(R1)(R1) 二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R2)(R2)(R2)(R2) 三类居住用地三类居住用地三类居住用地三类居住用地(R3)(R3)(R3)(R3)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
二类居住用地（R2）;商业用地

（B1）；社会停车场用地（S42）

一类居住用地（R1）;商业用地

（B1）；社会停车场用地（S42）

一类居住用地（R1）;二类居住用

地（R2）；商业用地（B1）；社

会停车场用地（S42）

该条款中的B1类均不包含

批发市场用地

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

行政办公用地(A1)，文化设施用

地(A2)，教育科研用地(A3)，体

育用地（A4）；医疗卫生用地(A5)，

社会福利用地（A6）；商务用地

（B2）；公用设施用地(U)

行政办公用地(A1)，文化设施用

地(A2)，教育科研用地(A3)，体

育用地（A4）；医疗卫生用地(A5)，

社会福利用地（A6）；商务用地

（B2）；公用设施用地(U)

行政办公用地(A1)，文化设施用

地(A2)，教育科研用地(A3)，体

育用地（A4）；医疗卫生用地(A5)，

社会福利用地（A6）；商务用地

（B2）；公用设施用地(U)

该条款中的A2、A4、A5 类

均为基层社区级公共服务

设施，U类均限于小型公用

设施

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 绿地与广场用地(G) 绿地与广场用地(G) 绿地与广场用地(G) ——

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

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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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兼容性规定表

行政办公用行政办公用行政办公用行政办公用

地地地地(A1)(A1)(A1)(A1)

文化设施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文化设施用地

(A2)(A2)(A2)(A2)

教育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

(A3)(A3)(A3)(A3)

体育用地体育用地体育用地体育用地

（（（（A4A4A4A4））））

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A5)(A5)(A5)(A5)

社会福利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A6A6A6A6））））

文物古迹文物古迹文物古迹文物古迹

用地用地用地用地（（（（A7A7A7A7））））

外事用地外事用地外事用地外事用地

（（（（A8A8A8A8））））

宗教用地宗教用地宗教用地宗教用地

（（（（A9A9A9A9））））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兼容兼容兼容兼容

社会停车场

用地（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S42）
—— —— —— ——

有条件有条件有条件有条件

兼容兼容兼容兼容

文化设施用

地(A2)，教育

科 研 用 地

(A3)，体育用

地（A4），医

疗卫生用地

(A5)，

行政办公用地

(A1)；教育科

研用地(A3)；

体 育 用 地

（A4）；医疗

卫 生 用 地

(A5)，公用设

施用地(U),交

通 枢 纽 用 地

(S3)，交通场

站用地（S4)

行政办公用地

(A1)，文化设

施用地(A2)，

体 育 用 地

（A4），

医疗卫生用地

(A5)，公用设

施用地(U)

行政办公用地

(A1)，文化设

施用地(A2),

教育科研用地

(A3)，医疗卫

生用地(A5)，

交通枢纽用地

(S3)，交通场

站用地（S4）；

公用设施用地

(U)

行政办公用地

(A1)文化设施用

地(A2)，教育科

研用地(A3)，体

育用地（A4），

社会福利用地

（A6），交通枢

纽用地(S3)，交

通场站用地（S4）

公用设施用地

(U)

行政办公用地

(A1)；文化设

施用地(A2）；

教育科研用地

(A3)；体育用

地（A4）；公

用设施用地

(U)

—— —— ——

该条款中，

U类均限于

小型公用

设施

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 ——

绿地与广场

用地(G)
——

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

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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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兼容性规定表

商业用地商业用地商业用地商业用地

（（（（B1B1B1B1））））

商务用地商务用地商务用地商务用地

(B2)(B2)(B2)(B2)

娱乐康体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娱乐康体用地

(B3)(B3)(B3)(B3)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B4)(B4)(B4)(B4)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B49）；社会

停车场用地（S42）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B49）；社会停车

场用地（S42）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B49）；社会停车

场用地（S42）

商业用地(B1)，商务用地

(B2)，娱乐康体用地

(B3)，社会停车场用地

（S42）

该条款中的B1类均不包含批发

市场用地

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

居住用地(R)，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A)，交通枢纽用地

（S3），交通场站用

地(S4)，公用设施用

地(U)

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A)，交通枢纽用地

（S3），交通场站用地

(S4)，公用设施用地(U)

商业用地(B1)；商务用

地(B2)；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A)；交

通枢纽用地(S3)，交通

场站用地(S4)，公用设

施用地(U)

交通枢纽用地(S3)，交通

场站用地(S4)，公用设施

用地(U)
该条款中的 U 类均限于小型公

用设施，Ａ类用地除文物古迹、

外事用地外。

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

商务用地(B2)；娱乐

康体用地（B3）；绿

地与广场用地(G)

商业用地(B1)；娱乐康

体用地(B3)；绿地与广

场用地(G)
绿地与广场用地(G) 绿地与广场用地(G)

除绿地和广场用地外的相互完全

兼容需经相关论证程序，其中B1

类均不包含批发市场用地。

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

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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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工业与物流仓储用地兼容性规定表

一类工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

(M1)(M1)(M1)(M1)

二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M2)(M2)(M2)(M2)

三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

(M3)(M3)(M3)(M3)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W1W1W1W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二类物流仓储用地二类物流仓储用地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W2W2W2W2））））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三类物流仓储用地三类物流仓储用地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W3W3W3W3））））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

一类物流仓储用

地(W1)

一 类 工 业 用 地

（M1）,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W1)
—— ——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W1)
—— ——

有条件兼有条件兼有条件兼有条件兼

容容容容

科研用地(A35)，

交 通 场 站 用 地

(S4)，公用设施用

地(U)

交 通 场 站 用 地

(S4)，公用设施用

地(U)

公 用 设 施 用 地

(U)，二类工业用

地（M2）,二类物

流仓储用地(W2)

一 类 工 业 用 地

(M1)、交通场站用

地(S4)，公用设施

用地(U)

一类工业用地（M1）、

交通场站用地(S4)，

公用设施用地(U)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W2)，二类工业用

地（M2）,公用设施

用地(U)
——

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

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
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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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兼容性规定表

公园绿地（公园绿地（公园绿地（公园绿地（G1G1G1G1）））） 防护绿地（防护绿地（防护绿地（防护绿地（G2G2G2G2）））） 广场用地（广场用地（广场用地（广场用地（G3G3G3G3））））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兼兼兼兼

容容容容

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一般兼容 —— —— —— ——

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有条件兼容

文化设施用地(A2)，体育用地

(A4)，宗教用地（A9），社会停

车场用地(S42)，公用设施用地

(U)，城市轨道交通用地(S2)，

宗教用地（A9），社会停车场

用地(S42)，公用设施用地(U)，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S2)，

文化设施用地(A2)，体育用地

(A4)，宗教用地（A9），社会停车

场用地(S42)，公用设施用地(U)，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S2)，

该条款中的兼容设施均限于小

型公用设施或非独立占地基层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其兼容

总量不得超过《公园设计规范》

（CJJ48-92）中相关要求。

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完全兼容 广场用地（G3） —— 公园绿地（G1） ——

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

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兼兼兼兼容容容容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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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补充说明

1、“一般兼容”指兼容比例控制为 30％以内；

2、“有条件兼容”是指除满足本规定中的相关条件外，还需通过规划论证进一步明确兼

容的约束条件，才能应用于规划管理。兼容比例一般在30％以内（除表 5外）；

3、“完全兼容”是指在地块原规划用地性质上，混合其他一种或几种用地性质，地块原

规划用地性质可以发生转变（即 0-100%的混用或转用）；

4、“小型公用设施”主要指小于 5万立方米/日的泵站、小于 150 吨/日的垃圾转运站、

电信网点、邮政网点、有线电视管理站、开闭所等设施；

5、“基层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指社区用房、幼儿园、文化活动站、医疗卫生站、

社区室外活动场地、公共厕所、托老所、社区照料中心等设施；

6、“城市重点区域”主要指能体现城市亮点与特色，需整体控制引导的区域。主要包括

瓯海中心区核心区、古城区、滨江商务区核心区、七都岛头区域、市行政文化核心区、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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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核心区、机场西产业服务核心区、瓯江口新区核心区、经济开发区核心区、瓯江沿线、

瓯海大道沿线、温瑞主塘河沿线和控规规定的其他结构性区域等（详见附图）；

7、“地上建筑总量”指各类用地性质各自地上计容的建筑容量总和；

8、“未供地块”指未办理相关供地手续的地块；

9、“建筑容量转移”指各类用地性质的各自地上计容建筑容量间转移，如居住建筑量只

能转移到相应居住用地内；

10、“配套优先实施”指深化完善后有利于配套设施优先落地和实施；

11、“街坊”主要根据《温州市规划管理单元划分规定》进行划定，一般由城市支路以

上道路或自然地理边界围合，充分考虑原有社区、行政等界限因素进行划分，用地规模一般

为 20-80 公顷左右，平均规模为 40 公顷左右。未划定街坊的可按上述原则划定，街坊一经

划定原则上不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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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城市重点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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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点区域四至范围表

四至范围四至范围四至范围四至范围 东东东东 南南南南 西西西西 北北北北

古城区古城区古城区古城区 环城东路 小南门河 九山外河 瓯江边

滨江商务区核心区滨江商务区核心区滨江商务区核心区滨江商务区核心区 瓯江边 学院东路 加洲路 瓯江边

七都岛头区域七都岛头区域七都岛头区域七都岛头区域 七都大桥 七都大桥 瓯江边 瓯江边

市行政文化核心区市行政文化核心区市行政文化核心区市行政文化核心区
汤家桥路－温州大道－府

东路

温州大道－惠民路－瓯海

大道府东路－温州大道

车站大道－温州大道－惠

民路
锦绣路

瓯海中心区核心区瓯海中心区核心区瓯海中心区核心区瓯海中心区核心区 半塘河 商汇路－横屿路－今汇路 福州路
古岸路－娄东大街－瓯海

大道

龙湾中心区核心区龙湾中心区核心区龙湾中心区核心区龙湾中心区核心区 龙海路—高新大道 城北路 龙江路—环山东路 龙海路—龙江路

机场西产业服务核心区机场西产业服务核心区机场西产业服务核心区机场西产业服务核心区 滨海大道 永强路 机场大道—永强大道 纬十路—经十三路

经济开发区核心区经济开发区核心区经济开发区核心区经济开发区核心区 经六路 公园路 经五支路 纬十路

瓯江口新区核心区瓯江口新区核心区瓯江口新区核心区瓯江口新区核心区 雁波湖
雁波湖－昆海河－双瓯大

道－瓯十路
雁辉路 瓯绣大道

温瑞主塘河沿线温瑞主塘河沿线温瑞主塘河沿线温瑞主塘河沿线 沿温瑞主塘河两侧 300 米范围内涉及的相关地块

瓯江沿线瓯江沿线瓯江沿线瓯江沿线 沿瓯江边 300 米范围内涉及的相关地块

瓯海大道沿线瓯海大道沿线瓯海大道沿线瓯海大道沿线 沿瓯海大道两侧 300 米范围内涉及的相关地块

控规规定的其他结构性区控规规定的其他结构性区控规规定的其他结构性区控规规定的其他结构性区

域域域域
指控规控制引导的其他结构性功能节点和标志性空间节点等的相关地块

注：城市重点区域的划分可根据城市规划管理和控制的需要进行适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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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4月 15日印发


